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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简报组         2018年7月17日 

7月17日下午,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分组审议《湖

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的决定

(草案)》。第三组由毛铁委员召集,甘跃华、施亚雄、刘宗林、詹鸣、

李小平、蒋建湘、胡雪梅、毛铁、徐文龙、尹双凤、蒋秋桃委员先后发

言。列席会议的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陈佳新、省人大民

侨委副主任委员余雄、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元安、岳阳市人

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岳平也发了言。

甘跃华委员说,出台《决定》很有必要,草案体现了新发展理

念,体现了省委有关精神,符合湖南实际,符合全省人民的期盼。

草案比较成熟,宏观和微观把握都比较适度,操作性较强,各方面

表述都很准确。针对第13小点提两点建议:1、“引导公民践行生态

环境保护责任”,建议把“践行”改为“履行”。2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

的主体应该是三个方面,公民、法人、其他组织。第12点涉及了这

三个主体,从草案通篇考虑,建议第13点把主体拓宽到公民、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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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其他组织。

施亚雄委员说,决定草案政治站位很高,针对性很强,操作性

也很强。建议:1、第一大点里面讲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八大原

则。习总书记在生态环保大会上讲了六条原则,人民日报概括为

六大原则,决定草案要按照总书记讲话原文、人民日报的说法进行

规范。2、第五小点“将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

的硬约束,对突出环境问题未解决、环境质量改善未达标的市州和

县市区,不能认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,到2020年全国都要全面

建成小康社会,如果一个县或者两个县还存在突出环境问题未解

决,或者环境质量没有达标,就不能认定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了?

是不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所有的突出环境问题都解决

了? 环境质量都达标了? 建议换个写法,只说应该怎么样、要怎么

样,删除“不能认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。3、第8条“着力打好碧

水保卫战”。习总书记视察湖南对长江保护、修复治理提出了一系

列要求,特别是提出了守护好一江碧水的要求,对湖南来讲是件大

事。为了更好地响应总书记的要求,决定中可以把长江的保护单

独拿出来作为一句话来说,适当增加分量。最好是把总书记讲的

“守护好一江碧水”作为结尾。

刘宗林委员说,出台这个决定很有必要。现在全国都在贯彻

落实习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,湖南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相当艰巨。

稿子很成熟。建议:1、作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,工作目标以定性的

目标为宜,不主张提很多定量的目标。定量的目标应由政府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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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面定量的目标并不全面,或者没有很好把握重点。例如第9

条”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“后面两个目标,都是污染土地安全利用

的目标。净土保卫战第一位的目标是要保护没有受污染的土地怎

样不受到污染,污染的面积不再扩大。2、第6页第2行“农业面源

污染治理”改为“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”,第5行“农业农村污染治

理攻坚战”删除。后面加一句“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

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”。3、第7页“全面实行环境状态和环境保护”

改为“全面实行环境状态和环境保护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”。

詹鸣委员说,赞成省人大常委会就推进生态强省建设做决定。

但通篇感觉依法推进的语言和要求太少了。建议:1、第2页中“八

大原则”,这一段话在全国人大决议中是“等一系列新思想、新理

念、新观念”,应该不是原则。同时,我省是长江经济带的重点省

份,建议把“共抓大保护,不搞大开发”放到“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

环境”这句后面。2、去掉总体目标和几个攻坚战的具体指标,这是

政府的事,不是人大的事。建议提导向性的、原则性的要求。3、第

5条“明确职能职责”,后面的内容又不是明确职能职责,主要是管

理考核,建议文题要相对应。4、增加依法推进的要求。第四个大

点“为生态强省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”,我不赞成现在这种写

法,建议按照完善地方法规、推动严格执法,加强执法监督等层次,

参照全国人大决议的相关内容来写。

李小平委员说,出台决定非常必要。建议:1、标题把“加快”改

为“依法”。第一个自然段里中“加快”也改为“依法”。第1页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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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点第3行“站在”改为“从”,“深刻回答”改为“深刻阐述”。2、涉及

的几组数字,都是政府的预期目标,常委会作出决定宜作原则规

定,数字不要提这么具体。3、第8页“强化环境公益诉讼”,这是检

察机关一项重要职能,检察院有个修改建议,建议作相应修改。

蒋建湘委员说,第8页关于“强化公益诉讼”的问题,要把行政

公益诉讼写进去。目前规定只讲了民事公益诉讼,2017年全国人

大关于修改两个诉讼法决定里面是规定了两个公益诉讼,行政公

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。目前这种表述只体现了民事公益诉讼,

具体的写法建议按照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订两个诉讼法的

决定的写法来写。

胡雪梅委员说,出台这个决定很必要也很及时。建议。1、第4

页第四条“确保环境生态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”,建议不要用“不能

变坏”这样的字眼。2、第五大条对企业的要求、组织的要求有点弱,

建议将第13小点“引导公民践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”改为“引导公

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践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”。后面第二行改为“公

民、企业和组织生产、生活中造成环境污染的,应当承担……”,第14

条“节约型机关、绿色家庭、绿色学校、绿色社区”中加上“绿色园区”。

毛铁委员说,湖南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现在是在修改过程中。

推进城乡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置,垃圾减量化是很重要的事情。现

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,外卖包括快递产生的垃圾巨大,虽然是分类

收集,但是处置都是填埋、焚烧,这不是最好的方式,跟习总书记讲

的绿色发展、循环发展不一致,是否可以从产品设计开始、源头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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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,降低垃圾产生量或者废品产生量。同时,处置的方式要提倡循

环再生方式。不然现在一方面说生态文明,另一方面这几年垃圾

生产量远远超过前几年,而且量越来越大。要从源头上想办法,特

别是有法可依问题,省人大要想办法快速推进的。

徐文龙委员说,建议:1、第5条“明确职能职责”建议要更加体

现人大特色。2、“各级人民政府要强化属地责任”,在“各级人民政

府”前加一小段,明确各级人大常委会怎么样为建设生态强省发挥

职能作用,后面再加一段人大代表怎么发挥示范、引领、模范作用。

尹双凤委员说,建议:1、标题改为“关于依法加快推进生态强

省建设的决定”,更体现人大特色。2、第3页“到2035年,全省形成

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,实现高质量发展,走上生产发展、生活

富裕、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,全面建成生态强省”,生态良好与

生态强省的标准不相符,这句话本身有矛盾。删除“走上生产发

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”字样。3、第9页“对举报

重大环境违法行为查证属实的,给予重奖”改为“对举报环境违法

行为查证属实的,给予奖励”。4、第13点和第14点顺序调换一下。

蒋秋桃委员说,建议:1、赞同垃圾要减量,第9条中加进去。2、

关于决定和决议,2003年中国人大网明确,决定的层级比决议要高

一些,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出台决议,建议采用决议。

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陈佳新说,标题是“加快推进生

态强省建设”,而决定内容则重在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”,决定内

容与标题要对称。建议标题改为“关于加快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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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的决定”。

省人大民侨委副主任委员余雄说,农村的面源污染问题,实际

上农村生活污染是重要的污染源头,对碧水战和净土战有严重的

影响,而这里面都没有体现。生活污染对农田的污染、对水的污染

牵涉到很多方面,建议要提一下如何治理。现在只提了“保证农产

品质量人居环境安全和饮用水源安全”人居环境不光是安全的问

题,还有治理方面的问题。

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元安说,第9条中讲到基金,省级

人大常委会有设立基金这个职能吗? 要斟酌。建议改为“探索建

立土壤环境污染治理专项资金”。

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岳平说,建议:1、第4页能不能写

明环保部门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作用。2、第6页能不能提一下

厕所革命问题。3、第7页,人大该怎么发挥作用。第10条还要强

化一下。“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要结合本地实际加强生态环境保护

方面的立法”。建议改为“支持市州人大常委会”怎么做。一是突

破每个市每年只能立一部法规的不成文规定,二是突破一下必须

有上位法的规定。前不久到了浙江省湖州市考察学习,湖州正准

备出台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的地方性法规,前面十几条全部没有上

位法规定,全部是自创的。4、人大执法检查没有强调,能不能在“突

出监督重点,紧紧抓住大气污染防治主要流域水体保护……”后面

加一句话“发挥人大执法检查的法律巡视作用”。5、“全面实行环

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全情况年度报告制度”建议改为“落实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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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法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必须向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报

告环保工作”。6、第12条要强调一下舆论监督。有时候舆论监督

比行政处罚更有效,比如焦点访谈节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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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席2人:李际平、肖莉杏

抄送:省委常委,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,副省长

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列席人员

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

省政府办公厅、省环境保护厅、省政府法制办 (印180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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